办事大厅“国内合作项目申报及审批”
填写指南
一、国内合作申报和协议审批表中带*项为必填内容。
二、申报单位信息表
1.填写申报人姓名、工号、申报人所在单位及联方式。
2.合作项目类型：申请人依据双方合作的最主要任务，或前期基础较好、可行性较高的合作领域，选择相应的合作项目类型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对项目类型或其他事项有疑问的，请提前联系合作发展办公室（62332900）。
三、合作项目信息
    1.合作对象名称：指申报人拟与之开展国内合作项目的合作单位的全称。示例：XX省人民政府；北京XX大学；XX科技公司等。
2.联系人姓名:指合作对象单位的主要联系人。
3.申报单位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会议纪要：指申报单位党政联席会或处（部）务会对本合作事项讨论审议通过的记录（不是报送当次会议包含其他讨论事项的整篇记录）。会议纪要需由本单位正职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单位公章，请上传PDF扫描版。
4.协议审议稿:指申报人拟提请审批的合作协议审议稿。请上传word版本。
5.其它材料：指本合作项目之前的合作基础或合作背景材料。例如，本合作协议之前的战略合作（框架）协议、已过有效期的前期合作协议。
四、申报后流程
1.合作事项申报成功后，合作申报单位随即成为合作牵头单位。
2.牵头单位应按照合作协议归口负责部门（负责审查合作项目必要性与可行性、协议文本内容）、法治工作办公室（负责合法性审查与法律风险评估）、会签单位（负责审查协议涉及本部门业务相关内容的可行性）、合作发展办公室（负责审查申报材料形式与内容、联系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）等单位的意见，对协议审议稿进行修改。
3.申报人需按照校长办公会审议后（需上会审议的合作协议）或合作发展办公室终审后（无需上会审议的合作协议）定稿的协议版本，对外签订合作协议。
4.合作协议在合作各方签署完毕后，申报人应及时将协议签署版（原件或电子扫描件）及时反馈给合作发展办公室归档保存。
